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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新形式，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算法行政，它是新型行政治理

模式。算法行政，与传统行政相比，其能够提高程序效率，一定程度上保持行政中立，但也存在新的风

险，包括对行政公开、公众参与等正当程序要求的缺失。算法公开、算法审查、算法解释是解决算法行

政正当程序问题的重要方式，但这些方式在实际适用中存在困境，为此，需要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进行

算法行政公开，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将法益损害成本降到最低；引入技术性工具对算法进行测试突破

算法审查阻碍；明确解释内容和解释标准，提高公众对算法行政的可接受性以及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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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rule of law government is a new form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enabled by digital tech-
nology,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s algorithm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a new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mod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algorithm administration can im-
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dure and maintain the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to a certain ex-
tent, but there are also new risks, including the default of due process requirements such as ad-
ministrative opennes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lgorithm openness, algorithm review and algo-
rithm interpretation ar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lgorithm administration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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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but these methods have dilemma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lgorithm administration open on the basis of interest measure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terest conflict and minimize the cost of legal interest damage; introduce technical tools to test 
the algorithm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of algorithm review; clarify the content and stan-
dards of interpretation to improve the public’s accepta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algorithm admin-
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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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法行政基础理论概述 

1.1. 算法行政相关概念区分 

算法行政 1，理论上，最早由鲁夫罗伊提出，他在数字领域引入治理术，并提出“算法治理术”，我国

将其转译为“算法行政”。立法实践中，相关法律法规虽并未直接规定此概念，但条文中都能体现算法行

政的含义 2。算法行政是算法嵌入到行政活动中，从而催生了一种智能化、新颖的权力行使和行政治理模式。 

1.1.1. 算法行政与传统行政 
算法行政与传统行政是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前者行政活动的进行依靠算法技术的应用，自动

化较强，后者行政活动的进行则依靠“人”，人的自主性较强。基于二者在依赖对象上的不同，在具体

实践中，算法行政发挥技术本身的优势，比传统行政更为高效，同时削弱人的主观偏见，一定程度上增

强行政决策的中立性。 

1.1.2. 算法行政与自动化行政 
自动化行政，是人工智能在行政领域中的应用[1]，指行政过程中的某特定或所有环节，都可以由人

工智能代为完成，实现部分或全部无人化的行政活动[2]。其重点是无需以人为主，借助人工智能、数据

和网络实施行政行为，并不考虑人的参与程度。而算法行政属于狭义上的“自动化行政”，算法行政的

核心流程不需人为的干预，是数据的收集、挖掘以及预测三个阶段的融合。所以，两者并非完全相同的

概念，而是有所联系和区别。 

1.2. 算法行政的价值优势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行政审批、应急管理等多个公

共行政领域。相较于传统行政，算法行政具有利用机器的智能性来提升行政治理效能以及利用技术的中

立性来防止行政恣意的双重价值优势[3]。 
算法行政有效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中的效率价值，主要表现为将高效便民的原则贯彻到了整个

Open Access

 

 

1算法行政，即通过算法技术进行自动化行政治理和决策。 
2 如 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非现场行政处罚程序，非现场行政处罚程序则是通过技术设备自动采集数据，运用算法

自动分析作出初步判断，由算法决策辅助人工决策的部分自动化行政程序，其中部分非现场处罚还能通过算法实现自动执行。《行

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即是关于此部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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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过程之中，力求行政活动能够高效妥善地进行。算法行政中的部分或所有环节可以由人工智能代替

人工完成，从而解放人力，缩减行政事项办理的时间和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方便当事人。 
算法行政一定程度上保持行政中立。在传统行政治理中，行政主体由于人的主观性，多少会受到价

值取向、人情关系等事实和法律以外的因素影响，难以保持决策的客观公正。而在算法行政治理模式下，

通过算法应用导入处理某类事项的有关标准和考量因素，预先设定好信息收集和分析、决策等程序，再

根据事实，自动地输入和输出，最终完成法定程序，保持对同类事项决策的一致性。这极大减少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时纯粹个人情感等主观成分的介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4]。 

2. 算法行政实施的正当程序风险 

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算法行政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中立性的同时，也存在传统行政法要求的正当

程序原则被架空、行政问责主体模糊等风险，从而使算法行政的正当性遭受质疑。由于算法黑箱等固有

因素以及算法决策的瞬时性及难解释性等因素，导致传统行政法上所要求的行政公开、公众参与等正当

程序原则难以贯彻。 

2.1. 算法黑箱冲击行政公开 

行政公开原则，作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之一，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其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 3。算法的运行逻辑结构

在形式上是数据的输入和决策结果的输出[5]，对外展现的只有两端，中间运行过程则存在隐秘性。由于

此操作过程的隐秘性而产生“黑箱”4。“算法黑箱”则是指算法系统内部的模型架构、运行逻辑和推理

过程等除算法设计和研发者之外，他人无法知晓，因此对他人来说关于算法系统的以上内容则如同关在

黑箱中无法查看和理解。算法运行过程和逻辑等的不透明使行政公开原则所要求的行权主体、依据以及

过程等在算法行政中无从公开，进而使社会公众，至少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过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遭受

侵害，进而可能还会影响行政相对人对错误行政决策请求救济的权利实现。 

2.2. 算法瞬时性影响公众参与 

参与原则是正当程序的另一重要要求，其核心在于听取意见，具体内容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具

体行政行为中，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行政主体应保证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等程序性权利的行使；

二是公众应有权利参与行政活动，这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6]，公众通过参与将自身价值判

断和权利主张融入其中，对行政过程进行监督，防止行政权滥用。对应的，行政主体负有说明理由义务，

包括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决定时，应向行政相对人解释说理，包括事实和法律依据等；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时，应广泛征求公众意见，说明行为目的和影响。 
在行政过程中，由于算法决策的迅速、瞬时性，使得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等程序性权

利被吞噬。由于算法决策的自主性，算法行政系统自行决策，缺少对“行政主体应向当事人告知和说明

理由，并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规则设置，当事人便无法参与到与自身利益有关的行政决策过程中，

行使程序性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张，保证决策的准确和客观全面。例如 2005 年“杜宝良”案 5，从电子

 

 

3广义地理解“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包括行政权力运行的主体、依据、过程和结果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

权的行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4所谓“黑箱”是指人们对特定系统开展研究时，通常把系统作为一个看不透的黑箱子，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隐藏在这个黑

箱中无从知晓，研究者仅从其输入输出的特点了解该系统规律。 
5新华网北京 2005 年 7 月 28 日电，2005 年 5 月 23 日，杜宝良偶然查询得知，自己于 2004 年 7 月 20 日至 2005 年 5 月 23 日在驾

驶小货车运菜时，在每天必经的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头条西口被“电子眼”拍下闯禁行 105 次，被罚款 10,500 元。此前，从未有

交管部门告知他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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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拍到作出处罚决定，全由机器自行操作，无人履行告知义务，杜宝良连续违章 105 次却对行政处罚决

定不自知，更无法参与该处罚决定的作出过程，要求行政机关说明理由并行使程序性权利。 

3. 算法行政法律应对及困境 

3.1. 正当程序风险的法律应对措施 

针对以上程序性风险，需要加强人工对算法行政的干预，重视行政主体的作用，具体可采用以下法

律应对措施进行干预： 

3.1.1. 以算法公开实现行政公开 
目前，算法公开是解决算法黑箱问题，实现行政公开的重要方式，是行政法中的行政公开原则在算

法行政领域的延伸。行政主体应负有公开算法行政的义务，具体公开内容包括算法的源代码、运行逻辑、

基本架构等信息，使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能够了解算法行政的运行，并有机会知晓和反驳错误的算法

决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1.2. 以算法审查、算法解释保障公众参与 
算法行政中决策的作出通常是迅速且无需人工介入的，这使得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众难以参与到行

政活动中来，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权利主张融入到决策考量中，同时行政机关的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也

被缩减，从而影响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策的质疑和反驳和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可通过以下方式保障公众

参与： 
第一，可将陈述、申辩等行政相对人参与的程序后移，由事中程序转为事后纠正程序。也即，可在

决策作出后，赋予当事人提出意见和反馈的权利，由算法运营者听取当事人意见、接受反馈或建议、复

核算法推理和决策，一旦确定算法决策存在错误，可根据具体情况撤销该决策，并要求算法行政系统调

适后重新作出决策或算法运营者依据事实和法律自行决策，以上可称为算法审查。 
第二，对于行政主体就行政行为及最终决定难以向行政相对人履行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这一情形，

可以创设算法解释来进行补足，进而保障行政相对人相关权利的行使。并且对算法行政中公开的部分内

容，非专业的行政相对人或社会公众难以真正理解其确切意涵，造成所谓的“无知的不透明”[7]，因此，

只是公开算法并不能达到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理解算法行政运行过程，监督行政权力行使的效果，

行政主体还需对公开内容进行解释。算法解释是算法行政公开后，保障公民有效监督行政的必然要求。 

3.2. 法律应对的实施困境分析 

3.2.1. 算法公开中的利益冲突 
算法公开虽然有助于算法行政过程透明化，一定程度保障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众对行政权力运行的

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同时也与以下利益产生冲突： 
第一，与企业商业秘密冲突。目前，算法行政所运用的算法系统，主要是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向

企业购买或签订技术使用合同获得的。对于作为算法技术开发者和算法行政系统供应者的企业来说，若

将算法的源代码及逻辑架构等信息公开，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或其他不法分子窃取、恶意篡改和利用，进

而侵害企业的商业秘密，丧失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商业优势。 
第二，与个人隐私权冲突。算法行政系统的运行涉及输入数据环节，输入的数据既包括行政相对人

的个人数据，亦可能包括用于比较分析或作为模型基准的其他社会公众的个人数据或宏观统计数据[8]。
算法公开当然包括算法行政进行所依数据的公开，此时，可能会侵犯相对人及其他公众的隐私权益，从

而使得算法公开所保护的行政相对人权益与个人隐私权之间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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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算法审查的实施受阻 
算法审查的最大难题就是复核算法推理和决策时受算法黑箱的阻碍，算法运营者只能依算法行政系

统中“输入和输出数据”对算法决策进行审查，而对藏于“黑箱”的算法运行逻辑和架构却无从知晓和

理解。当前的解决思路是求助于算法设计者，由其提供有关算法推理的逻辑信息。但由于算法是不断自

主更新学习的，会根据多次自主决策调整更新数据等，即使求助算法设计者，也只能从其获得初始的训

练数据和有关机器自主学习的代码设置等，这远不够进行算法审查。 

3.2.3. 算法解释范围和标准有待确定 
目前，算法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解释范围问题，即解释什么；二是解释标准问题，即解释到什

么程度。算法行政中，由行政主体即算法运营者对算法进行解释，是行政主体履行说明理由义务的重要

途径，也即行政主体应当进行算法解释。考虑到算法的复杂性以及行政效率、成本等因素与行政相对人

及公众可接受、能理解程度，行政主体既不宜对算法进行全面解释，也不能不解释，因此行政主体应对

哪些内容进行解释，解释到何种程度，都需进一步确定。 

4. 算法行政法律应对的完善 

4.1. 利益衡量，解决算法公开难题 

正常情况下，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并不公开，但算法行政需公开的源代码、逻辑架构以及

数据等信息大都与这两种利益牵连，若公开，则会使其受到侵犯，若不公开，行政权的透明行使便无法保

障，因此我们需要对算法行政公开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各涉及的利益进行衡量，明确他们之间的法益顺

位，优先保护主要法益，同时兼顾次要法益，使次要法益受损代价达到最低的同时，实现主要法益。 

4.1.1. 相关法益梳理 
一是算法行政公开所涉及的利益主要包括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算法行政领域涉及的公民生命健康

权、基本生活保障权等利益。二是企业商业秘密涉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同行竞争利益以及算法研发技术

的知识产权和相关财产权益。三是个人隐私则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权益，包括个人生活安宁等。 

4.1.2. 相关法益排序 
我们需要对上述利益进行排序，作出法益衡量。一般来说，生命健康权、基本生活保障权要高于其

他法益；企业商业秘密的财产权益也并非必然会因算法公开而丧失，政府可以通过予以经济补贴等形式，

弥补算法公开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综上可以看出，算法行政公开涉及的法益偏向为主要法益，企业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则偏向次要法益，因此，应在保护算法行政公开的同时，兼顾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保护，力求算法行政公开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间的衡平。 

4.1.3. 次要法益受损成本最小化 
算法行政公开并非完全抛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涉及的法益，而是需将因公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针对此问题，目前可行的方案则是“自动化决策系统影响评估报告”，这是一种针对自动化决策系统及

其开发过程的评估研究，由算法运营者(购买和使用算法行政系统的行政主体)和行政审计机关对算法行政

系统运行的专业技术信息进行分析，揭示该系统在精确性、公平性、隐私性与安全性等方面的影响，并

保证相关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质量，从而便于公众理解和信任算法行政公开的信息。相对于直接对公众

披露算法行政系统的模型架构、预设逻辑、源代码等，该系统能隐匿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敏感内容，

并直接切入问题核心，也即展现算法行政系统的运行可能给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带来的影响与风险及

可能的反馈与申诉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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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实际上就发挥了“自动

化决策系统影响评估”的作用。但该制度并非专门针对算法行政系统设计的，因此，要进一步达到自动

化决策系统影响评估效果，还需要细化完善该制度。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完善： 
第一，实施阶段上，要考虑到算法行政系统的自我更新特性，由对算法行政系统的事前评估转为事

前事中相结合的评估，对算法行政系统正式运行后定期开展评估；第二，评估主体上，为保证评估信息

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由算法行政系统的部署运营者本身担任评估主体，转为相应的行政审计部门担任评

估主体，借助行政监督机制保证评估质量；第三，评估范围上，评估不能仅关注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安

全风险，还要适当扩大到对群体利益设社会利益的影响等；第四，评估结果上，由于影响评估是代替直

接披露算法技术，满足行政相对人和公众对算法行政知情权和监督权一种算法公开方式，因此，需要将

评估结果公开，补充规定行政主体向公众公开评估报告并答疑的义务，从而充分保障公众对算法行政的

知情权。 

4.2. 算法审查阻碍的攻破 

为解决算法黑箱阻碍算法审查难题，可以通过技术性工具对算法行政系统进行测试审查。 
首先，选择技术性工具操作测试审查实验，是因为，需要对算法行政系统进行多次测试，涉及大量

数据，才能获得关于决策是否正确的准确结论。若依靠行政机关人工操作，完成一次测试都需很长时间，

后续还要对系统进行调整，重新作出行政决定，整个过程的效率会非常低下。而技术性工具的运作依托

于计算机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对算法进行“大批量”测试，并自动统计多次测试数据，进而发现运用

算法作出行政决定时存在的问题和错误。 
其次，针对可能导致算法决策错误的不同原因，可依托技术性工具，依照不同方法，进行测试审查

实验。以算法歧视可能导致的错误决策为例，可以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 6，通过多次反复测试发现某一因

素(例如行政相对人的职业身份)是否会影响行政决定，再判断该因素是否属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考虑因

素范围。若改变该因素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则并不存在此方面的算法歧视导致的决策错误；若改

变该因素影响行政决定结果且该因素非相关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考虑因素，则存在此方面算法歧视导致的

决策错误。该方法需要大量反复的测试，才能得出准确结果，而依托技术性工具采用该方法，则会快速

有效地完成多次测试，实现短时间、低成本的算法审查。 
最后，采用技术性工具对算法行政系统进行审查测试实验，还需要会同算法系统开发者及相关领域

专家进行，以弥补行政机关技术专业性的不足，保证算法审查的顺利进行。 

4.3. 重点解释和解释标准的选择 

算法解释的目的是向行政相对人及公众说明算法决策的合理性，让其理解算法决策过程，提高对算

法决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同时，也使其有机会对通过算法技术进行的行政行为提出质疑，促进相应权

利行使，更好地监督算法行政。解释内容和解释标准则应围绕着该目的确定。 

4.3.1. 挑重点解释 
对于解释内容，算法行政系统的运行非常复杂，若将算法运行中涉及的所有内容，包括数据如何输

入输出等细节内容都进行解释，则对算法决策的具体案件的解释，一方面，行政主体的工作量巨大，行

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本意也并非想了解算法运行的某些细节，以致解释内容意义不大。

 

 

6“控制变量法”是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某个因素对算法行政决定结果的影响时，只改变单一因素，

并保持其他变量不变，从而确定这个因素是否会影响问题结果，通过对每个因素变量的逐个测试和评判，找出影响算法行政决定

的所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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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量，行政主体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行政相对人要求、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有无实际影响等因

素来确定算法行政活动中的重点内容并进行解释。 

4.3.2. 解释标准的选择 
对于解释标准，目前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以算法模型作为解释中心，二是以决策过程和结果作为解

释中心。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解释标准，避免标准过高而难以解释、标准过低而解释不全的情形。 
首先，前者相对来说，对行政主体的解释义务要求更为严格，强调不仅要解释运用算法作出的行政

行为的内容，包括作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等，还要解释算法运作的整体架构，具体包括作为算法运

行形式的代码、算法作出决策的推理过程等。由此看来，行政主体对此做出解释，会比单纯围绕决策过

程和结果的解释更全面，行政相对人及公众知晓的更充分，但这对并不具备算法技术专业能力的行政主

体来说，至少当前阶段要求过高，行政主体本身很难理解代码，更不能期待其对行政相对人及公众解释

代码。 
其次，后者相对来说，更容易实现算法行政的解释目的。主要原因在于，该模式要求的解释内容大

都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具体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联系，具体包括输入数据有哪些(如输入的法

律依据、裁量因素、案件情况等)、数据在最后结果中的权重、决策时考量的因素及各自比重、具体决策

的理由、同类案件或相似情形做不同决定的原因[9]、算法决策的环节等。在具体的通过算法作出行政决

定的案件中，相较于解释算法模型，行政主体对以上内容解释，能够使行政相对人快速知晓如此决策的

原因，也能针对解释的具体内容提出质疑和反驳，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监督算法行政，督促行政

主体及时纠正错误决策。 
因此，基于当前行政主体的数字专业素养和公众理解能力以及解释目的，我们适合采用第二种模式，

即主要围绕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解释。 

5. 结语  

总而言之，算法行政是时代的新产物，存在着新问题，而算法行政的完善与规范对推进数字化法治

政府建设 7 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正当程序角度揭示算法行政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

法律应对措施，分析应对措施实施困境，并提出完善建议，力求促进数字时代下行政活动规范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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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纲要(2021~2025)》指出，应“坚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进依法

行政，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优化革新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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